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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常要经过要约、承诺这两个步骤，才能就

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从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合同

关系。其中所谓要约是指希望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所

谓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和承诺作为

订立合同的基本步骤，应该遵循法律所规定的各项原则。一

、 合同成立的概念和要件合同的成立，是指订约当事人就合

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我国《民法通则》第85 条规定："合

同是当事人之间设定、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合同

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

、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合同的成立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具体来说

，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存在双方或多方订

约当事人。所谓订约当事人是指实际订约合同的人，在合同

成立以后，这些主体将成为合同的主体。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如合伙等）都可以成为订约当事人。 第二，订约当事

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成立的根本标志在于，合同当

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什么是合同的主要条款？

对此现行立法的规定是比较宽泛的，我国《 合同法》第12条

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

）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和住址；（二）标的；（三）数量，

（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

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值得注



意的是上述条款并不是每一个合同所必须包括的主要条款。

各种合同因性质不同，所应具备的主要条款也应该是不一样

的。例如价款是买卖合同的必要条款，但对无偿合同来说并

不需要此类条款。为了准确认定合同的主要条款，需要法院

在实践中根据特定合同的性质而具体认定。从实践看来，当

事人在从事交易的活动中常常因为相距遥远、时间紧迫等原

因，不能就合同的每一项具体条件进行仔细磋商，或者因为

当事人欠缺必要的合同法知识等未能就合同所涉及的每一个

具体条款进行深入的协商，从而使合同规定的某些条款不明

确或欠缺某些条款，但这并不一定导致合同的不成立。只要

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就可以成立。即使

合同缺乏对履行期限、地点等条款的规定，也可以根据《民

法通则》第88条的规定加以解释或填补。还要看到，达成一

致的协议意味着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

示是否真实，则是考虑合同效力的主要条款。第三，合同的

成立应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

人订立合同 ，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和承诺是合同成立

的基本规则，也是合同成立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 。如果合同

没有经过承诺，而只是停留在要约阶段，则合同根本未成立

。合同的成立应经过要约、承诺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当事人

应具有明确的订立合同的目的。以上只是合同的一般成立要

件。实际上由于合同的性质和内容不同，许多合同还可能具

有其特定的成立要件。例如，对实践合同来说，应以实际交

付物作为其成立要件；而对于要式合同来说，则应履行一定

的方式才能成立二、 要约（一） 要约的概念和要件要约又称

为发盘、出盘、发价或报价。《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



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可见要约是一方当事人

以缔结合同为目的，向对方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发出要

约的人称为要约人，接受要约的人则称为受要约人、相对人

和承诺人。依据《合同法》第13条的规定，要约是订立合同

的必经阶段。要约作为一种订约的意思表示，它能够对要约

人和受要约人产生一种拘束力。 尤其是要约人在要约的有效

期限内，必须受要约的内容拘束。依据《合同法》第14条，

要约的意思表示必须"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

思表示约束"。要约发出后，非依法律规定或受要约人的同意

，不得变更、撤销要约的内容。因此要约与不能产生行为预

期的法律效果的事实行为是不同的。由于要约人要受到要约

的拘束，因此要约与要约邀请也是不同的。一项要约发生法

律效力，则必须具有特定的有效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要

约在法律上不能成立，也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要约的主要构

成要件如下：第一，要约是由具有订约能力的特定人做出的

意思表示。要约的提出旨在与他人订立合同，并唤起相对人

的承诺，所以要约人必须是订立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是

代理人，需要有本人的授权。由于要约人欲以订立某种合同

为目的而发出某项要约，因此他应当具有订立合同的行为能

力。我国《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

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要约人应当

具有缔约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或依法不能独立实施某种行为

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发出欲订立合同的要约，不应产生行为人

预期的效果 。第二，要约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意图。根据《

合同法》第14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要约中必须表明要约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



示约束。由于要约具有订约意图，则意味着要约人愿意接受

承诺人的后果，因此要约一经承诺，就可以产生合同，要约

人要受到拘束。第三，要约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其缔结合同

的受要约人发出。要约只有向要约人希望与其缔结合同的受

要约人发出才能够唤起受要约人的承诺。然而受要约人是否

必须是特定的人？学者对此看法不一。我们认为，要约原则

上应向一个或数个特定人发出，即受要约人原则上应当特定

。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受要约人的特定意味着要约人

对谁有资格作为承诺人的问题做出了选择，也只有特定才能

明确确定承诺人。如果受要约人不能确定，则意味着要发出

提议的人并未选择真正的相对人，该提议不过是为了唤起他

人发出要约，本身不是要约。另一方面，如果要约的对象不

能确定时，仍可以称为要约，那么向不特定的许多人同时发

出以出让某一特定物为内容的要约是有效的，这就可能会造

成一物数卖、影响交易安全的后果。如果不是向特定人发出

建议，原则上视为要约邀请。当然，受要约人特定的原则也

有例外。一方面，法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允许向不特定的人

发出要约的提议具有要约的效力，如对悬赏广告可明确规定

为要约。另一方面，要约人愿意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并自

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但是向不特

定人发出要约，必须具备两个要件：（1）必须明确表示其做

出的建议是一项要约而不是要约邀请。这里所说的"明确表

示"可以以各种方式表示，如在广告中注明"本广告构成要约"

，或者注明"本广告所列的各种商品将售予最先支付现金或最

先开来信用证的人"等。（2）必须明确承担向多人发出要约

的责任，尤其是要约人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后，应当具有在



合同成立以后，向不特定的受要约人履行合同的能力。第四

，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确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4条，

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确定。所谓"具体"，是指要约的内容必

须具有足以使合同成立的主要条款，否则承诺人便难以做出

承诺，即使作了承诺，也会因为这种合意不具备合同的主要

条款而使合同不能成立。所谓"确定"，是指要约的内容必须

明确，而不能含糊不清。只有具备上述四个要件，才能构成

一个有效的要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